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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 
 

细颗粒物和臭氧污染协同防控“一市一策” 

驻点跟踪研究任务书 
 

 

 

 
任务名称：XX市细颗粒物和臭氧污染协同防控综合解决方案研究 

任务编号：DQGG2021××（××为工作组清单中的城市序号）            

    工作组牵头单位（公章）： 

    工作组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

    跟踪研究起止年月：   2021 年 5 月-2023 年 4 月          

 

 

 

 

大气重污染成因与治理攻关项目管理办公室 

二〇二一年四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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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写说明 

 
1.本任务书甲方为大气重污染成因与治理攻关项目管理办公室

（以下简称攻关项目管理办公室）和省级生态环境部门，乙方为国家

大气污染防治攻关联合中心（以下简称攻关联合中心），丙方为城市

驻点跟踪研究工作组牵头单位，丁方为城市人民政府（北京、天津为

市生态环境局）;丙方与所在工作组其他参与单位签订补充协议。 

2.驻点跟踪研究工作经费主要来源为中央预算资金、地方政府

配套资金以及其他资金。 

3.任务书签订流程： 

（1）各城市驻点跟踪研究工作组按照要求编制任务书； 

（2）各城市人民政府组织对任务书进行确认； 

（3）攻关项目管理办公室组织攻关联合中心会同各相关省级生

态环境部门对任务书电子版进行审核； 

（4）审核通过后的任务书印制纸质版并签字加盖公章。 

4.其他说明： 

（1）任务书各项填报内容页面不够可另附页； 

（2）本任务书用 A4 幅面纸，正文用小四号宋体字打印，标题

用小四号黑体字打印，表格用五号宋体字打印，行距 25 磅，页码居

中，封面不显示页码，侧钉装订，不要使用塑料夹等； 

（3）本任务书一式多份，具体份数根据研究工作相关方和参与

单位确定。其中，攻关项目管理办公室 2 份、省级生态环境部门 1

份、地方人民政府 2 份、攻关联合中心 1 份、任务承担单位和参与

单位各 1 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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跟踪研究工作信息表 

任务名称 XX 市细颗粒物和臭氧污染协同防控综合解决方案研究 

任务编号 DQGG2021××（××为工作组清单中的城市序号） 

牵 

头 

单 

位 

信 

息 

单位名称  

通讯地址  邮政编码  

联系人 

姓 名  处（室）  职务  

联系电话  传真  手机  

电子信箱  

工作起始时间 2021 年 5 月 工作完成时间 2023 年 4 月 研究期限 2 年 

工作组参与单位 

序号 单位名称 负责人 

1  

2  

3  

4  

5  

6  

7  

8  

工作组负责人 

姓名  
出生

年月
 

学位 □博士 □硕士 □学士 □其他 性别  

职称  专业  

所在单位  

身份证号码  

联系电话  电子邮箱  

参加人数 人。其中： 
高级人，中级人，初级人，其他人； 

博士人，硕士人，学士人，其他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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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态环境厅（局） 

联系人 

（由相关处负责人担

任） 

姓名  职务  

手机  传真  

城市生态环境局 

联系人 

（由城市生态环境局

相关负责人担任） 

姓名  职务  

手机  传真  

累计工作时间 人月 

预期成果 
 

研究内容 

（300 字以内）  

考核指标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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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目标和任务 
（①研究目标；②主要研究内容和任务；③技术路线等。） 

（具体研究内容和任务须与工作方案保持一致，包括 O3污染成因综合分析、O3主要前体

物来源与管控对策、O3防控“一市一策”解决方案、秋冬季 PM2.5深度治理与重污染天气应

对、PM2.5和 O3污染协同防控综合解决方案等内容；其他研究内容和任务根据地方实际需

求自行确定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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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预期成果及考核指标（包括主要技术指标、主要经济或应用指标、人才

队伍建设、数据共享及其他应考核的指标。各项考核指标应尽可能量化。） 

 

预期成果包括但不限于以下： 

1.提交 XX 市大气污染物排放清单、VOCs 和 NOx 重点行业治理问题清单、利用中央和地

方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项目清单。 

2.建立 XX 市 PM2.5重污染和 O3污染过程案例库，编写污染成因来源分析与效果评估简报。

3.编制 XX 市 NOx 和 VOCs 减排综合技术方案、PM2.5和 O3污染协同防控综合解决方案。 

4.总结形成 XX 市 PM2.5和 O3污染协同防控“一市一策”驻点跟踪研究报告。 

 

考核指标：（研究任务完成和目标完成指标，数据、研究成果共享及专报简报

报送指标，对地方政府环境管理支撑情况等） 

 

约束性指标包括但不限于以下： 

1.2020 年、2021 年 XX 市大气污染物排放清单，其中包含分物种的 VOCs（人为源、天然

源）排放清单；XX 市 VOCs 和 NOx 重点行业治理问题清单；XX 市利用中央和地方大气污染防治

专项资金项目清单。 

2. XX 市 2021 年、2022 年 PM2.5重污染和 O3污染过程案例库，其中包括污染成因和来源分

析简报。 

3. XX 市 NOx 和 VOCs 减排综合技术方案；XX 市 PM2.5和 O3污染协同防控综合解决方案。 

4. XX 市 PM2.5和 O3污染协同防控“一市一策”驻点跟踪研究报告。 

可预期指标：（根据地方实际需求确认） 

（数据、成果的数量和质量须满足攻关项目管理办公室的要求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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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各方的主要职责和承诺 

根据《关于开展细颗粒物和臭氧污染协同防控“一市一策”驻点跟踪

研究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各方主要职责如下： 

 

甲方（攻关项目管理办公室、省级生态环境部门）： 

攻关项目管理办公室：负责统筹、协调、组织驻点跟踪研究工作，监

督考核研究进展和研究产出，提供部分跟踪研究经费。 

省级生态环境部门：受攻关项目管理办公室委托对行政区域内各城市

驻点跟踪研究工作组进行日常调度管理、成果集成和监督考核，协助攻

关项目管理办公室协调相关资源支持跟踪研究工作。 

 

乙方（国家大气污染防治攻关联合中心）：驻点跟踪研究工作的技术

抓总单位，负责提供技术方法和工具，组织专家开展技术指导等。严把

驻点跟踪研究成果质量，保证驻点跟踪研究成效。 

 

丙方（××市驻点跟踪研究工作组）：驻点跟踪研究工作的责任主体，

具体执行驻点跟踪研究的各项任务，支撑服务好 PM2.5和 O3污染协同防

控工作。 

 

丁方（xx 市人民政府）：驻点跟踪研究工作成果的用户，主要负责协

助开展驻点跟踪研究工作、应用驻点跟踪研究成果、提供必要条件保障

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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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季度计划及季度目标 

 
季 度 

工作组季度计划及季

度目标 

季度考核指标（明确可共享的数据、平

台、成果等） 

2021年5月-2021年

7 月 
  

2021年8月-2021年

10 月 
  

2021 年 11 月-2022

年 1 月 
  

2022年2月-2022年

4 月 
  

2022年5月-2022年

7 月 
  

2022年8月-2022年

10 月 
  

2022 年 11 月-2023

年 1 月 
  

2023年2月-2023年

4 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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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主要研究人员 

负责人（A/B 角，其中 A是工作组负责人，B是 A 授权的工作负责人） 

序号 姓  名 性别 年龄 所在单位 职  称 业务专业 在工作组中任务分工 A/B 角 累计工作时间（人月）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主要研究人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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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任务书签订各方签章 

甲方： 

大气重污染成因与治理攻关 
项目管理办公室（生态环境部科

技与财务司代章） 

XX 省（自治区）生态环境厅 
（公章） 

负责人（签章）： 
 

负责人（签章）： 
 

年月日 年月日 
 

 
 
乙方：国家大气污染防治攻关联合中心（公章） 
 
单位负责人（签章）： 
 
年月日 
 

 

丙方（工作组牵头单位）： 
 
单位负责人（签章）： 

（公章） 
工作组负责人（签章）：年月日 
 

 

丁方（××市人民政府）： 
（公章） 

单位负责人（签章）：年月日 

 
（注：北京市、天津市任务书甲方为大气重污染成因与治理攻关项目管理办公室，丁方为

市生态环境局） 

七、工作组负责单位与协作单位合作协议（可多页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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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单  位 任 务 分 工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（可自行加行） 

 

具体协议与经费由工作组牵头单位与各参与单位另行协商签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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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经费证明 

 

证明 
 

×××× （单位全称）为细颗粒物和臭氧污染协同

防控“一市一策”驻点跟踪研究提供万元资金，资金来

源为地方财政资金/企业自有资金。 

特此证明！ 

 

 

出资单位（公章）： 
 

           年月日 

 

注：出资单位为地方人民政府或生态环境局，如有多个出资方，

可以多页。 
九、共同条款 

1.驻点跟踪研究工作各方应共同遵守《关于开展细颗粒物和

臭氧污染协同防控“一市一策”驻点跟踪研究工作的通知》等有

关规定。本任务书未规定事宜，按有关办法相关条款处理。 

2.丙方须按甲方要求编报工作计划实施情况和有关统计报

表，由乙方汇总后及时报甲方。 

3.驻点跟踪研究工作过程中，丙方如需调整任务，应提出包



  —16—

含调整内容和理由说明的申请报告，征求乙方意见并经丁方同意，

报甲方审核批准后方可施行。未经正式批准前，丙方须按原任务

书执行。 

4.丙方应严格按本任务书要求，履行相关职责。根据甲方和

丁方要求，定期报送执行情况报告和工作计划。 

5.丙方应与丁方保持密切联系，支撑服务丁方工作需求。丙

方向甲方申请验收前，应征得丁方的同意。 

6.驻点跟踪研究工作结束后，丙方应根据甲方要求，向甲方

提交验收申请，由甲方按有关要求，依据任务书的内容对任务进

行验收。 

7.丙方接受所属省级生态环境部门的日常调度和监督管理，

支持省级生态环境部门 PM2.5和 O3污染协同防控相关工作。 

 


